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2〕39 号

申请人：胡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涧河派出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江，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

28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本案是曹某入室挑衅动手在先，申请人及配偶在

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反击。因申请人配偶长期不在家，一

楼的曹某多次到申请人家寻衅滋事，砸门加用脚踹门，申请人顾

忌邻居情面有几次没有报警，但后来曹某变本加厉，次数越来越

频繁。申请人后来多次报警，被申请人警员来了多次处理也没有

结果，导致对方行为比以前更加恶劣。2022 年 1 月 16 日晚零点

左右，曹某又一次上来踹门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，在开门的一瞬间



他就冲进来打了申请人配偶一拳，并拿起地上的木凳朝申请人配

偶头上砸去，申请人没有拦住，申请人配偶用手挡了一下没挡住

凳子就砸在鼻梁上了，申请人配偶把凳子夺下后，对方又朝申请

人颈部右侧打了一拳，当时申请人头晕眼花，申请人配偶就让孩

子打电话报警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公安人员来了，询问了一下情况，

把我们都带到了公安局，简单的询问了事情经过，当时没有做笔

录。过了 29 天后，又让我们去做了笔录。因为对方住院了，我

们念及邻居之情就没有去住院，之后被申请人给申请人及配偶分

别下达了处罚决定。在曹某与申请人配偶发生冲突时，申请人是

去拉架、劝架的，同时申请人还被曹某伤到了脖子，对他们两人

的冲突始终是极力劝阻的，被申请人将申请人认定为殴打他人并

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事实认定错误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三

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8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2 年 1 月 15 日晚，被申请人接到报警称 x

小区 x 楼，一楼邻居和她父亲在客厅打架。被申请人接警后迅速

出警，到达现场后经了解，申请人邻居曹某因申请人家中噪音影

响其休息，到申请人处争论。曹某先是使劲拍门，后申请人开门，

曹某与其理论，后申请人配偶冯某从客厅到门口，三人随即在门

口发生争吵。冯某伸手让曹某进屋，曹某跟着进入申请人家中，

关上门后，三人继续争论，继而发生打架，造成双方不同程度受

伤。被申请人多次告知申请人及其配偶冯某是否需要进行伤情鉴



定，其均称不需要，曹某所受伤情经司法鉴定认定为轻微伤。双

方未能达成调解，2022 年 4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分别对曹某、申

请人作出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，2022 年 4 月 13 日对冯某作出

行政拘留 5 日，并处 200 元行政处罚。关于申请人称是曹某先动

手，自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反击的问题，打架还手一般

属于互殴，不应认定为正当防卫。申请人夫妇与曹某之间的肢体

冲突，不论是谁先动手，谁后动手，都没有达到刑法调整的范畴，

明显不属于正当防卫。关于申请人称当时未作笔录，29 天后又让

其做笔录，因曹某住院其念邻居之情未住院的问题，根据《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九条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

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情节较轻的，公安机关可以调解

处理。经公安机关调解，当事人达成协议的，不予处罚。经调解

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

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，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

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

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七十八条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、

故意伤害、侮辱、诽谤、诬告陷害、故意损财、非法侵入住宅等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情节较轻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调

解处理：（一）亲友、邻里、同事、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

纷引起的；（二）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害人事前的过错引起

的；（三）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易化解矛盾的。出警当晚，民警



现场了解情况后，系邻里因噪音发生打架，考虑到三人系邻里关

系，本着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原则，将三人带回所内，且申请

人夫妇要求和曹某和解，民警调解近四个小时未果，曹某称需要

去医院，后申请人夫妇也要去医院，民警告知其双方到县级以上

人民医院进行治疗，有要求做伤情鉴定的权利，需向公安机关提

供诊断证明、诊断报告等看病的手续。次日，曹某称其已住院。

后通知申请人夫妇到所里接受询问时，其以正在托人找曹某和解

为由，迟迟未到所里，过完年后，双方依旧未达成协议，民警于

2022 年 2 月 14 日在获得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再次组织双方进行了

调解，结果调解失败，后对双方依法进行了询问，并告知到双方

有要求做伤情鉴定的权利。申请人夫妇称其两人当天晚上未到医

院检查治疗，因受伤也不严重，考虑到是邻居，就未去医院检查。

后曹某伤情鉴定结果为轻微伤，故其所述不实。关于申请人称多

次报警的问题，据查询以往的报警记录，申请人确于 2021 年 10

月 7 日晚报警 1 次，但当时经民警调解，已化解纠纷。关于申请

人称在冯某与曹某的冲突中，申请人急忙劝架拉架，对二人的冲

突是极力劝阻的问题，根据申请人 2022 年 2 月 14 日第一次询问

中所说，在曹某与其丈夫发生冲突后，申请人上手拉住了曹某的

衣领子，并往反方向拉扯，在被曹某打中脖子后，自己朝其肩膀

打了一下，在结合曹某的第一次询问记录，申请人虽主观上有劝

架、拉架的行为，但在过程中也有动手行为，但情节轻微，故对



其进行罚款处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认定事

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量裁适当、适用法律正确，应当

予以维持。

经查：2022 年 1 月 15 日夜，曹某因住在楼上的申请人家中

有噪音问题而上门理论，由于双方已有积怨，争论过程中引发打

架，申请人、申请人配偶冯某、曹某三人均有不同程度受伤，曹

某经伤情鉴定为轻微伤。2022 年 4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以殴打他人作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，申请人不服，向本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中，根据申请人、申请人配偶冯某、曹某

及申请人女儿冯某甲等人的询问笔录，可以证明案发当晚，申请

人确与曹某发生了肢体冲突，结合现场申请人夫妇及曹某的伤情

照片，可以认定为相互殴打。被申请人经调查后根据《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

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

款，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”之规定，

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处罚适

当，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86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6 月 20 日


